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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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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办公室 2017年 5月 11日

车俊书记对绍兴税务服务
“至少去一次”做法作出重要批示

按：5月 5日，车俊书记在浙江政务信息（昨日要情）上对

绍兴市全省首推税务服务“至少去一次”机制作出重要批示，对

绍兴市的做法予以肯定。现将绍兴市税务服务的相关做法予以刊

载，供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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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在全省率先
推出“至少去一次”服务机制

为进一步盘活政务服务资源，实现“纳税人少跑，税务人多

跑”的服务目标，绍兴市地税局创新推出“至少去一次”服务机

制，将政务服务阵地从办税大厅前移至纳税人家门口，努力确保

“只跑一次”下纳税人办税“标准不降、风险不增、规范不减”。

通过推行“至少去一次”，绍兴市地税局在“最多跑一次”目录

事项基础上，64 项事项实现“零上门”，“零上门”项目数量较

之前增加 1倍。

一、“至少去一次”服务主要做法

（一）建立“至少去一次”服务清单。按照权力清单、责任

层级、服务频次和服务事项，全面比对匹配市地税局“最多跑一

次”目录，建立全市地税系统“至少去一次”服务清单，明确“去

一次”的任务目的和操作规范，并实行动态调整。根据不同服务

对象特点，首批共设置“优惠办理类、联系沟通类、支持帮扶类、

政策宣传类、定向辅导类”5大类 60项服务内容，可以实现 64

项事项“一次不用跑”，“不用跑”数量较之前增加 1倍。

（二）建立“至少去一次”服务机制。建立健全地税干部服

务企业、联系基层服务机制，明确每一服务事项的频次、内容要

求。为确保工作落实到位，专门设计编订“至少去一次”服务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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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和服务反馈表，地税干部每次下去服务，带上相关表格，充分

征求服务对象意见建议，并一一记录在案，由服务对象签署姓名。

带回来后，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，对服务对象提出的事项一一

进行交办，做到服务次数有账可查、服务内容有案可循，反映问

题及时落实反馈。

（三）建立“先享后审”服务流程。按照简便高效的原则，

对涉税服务事项进行程序优化和环节简化，最大限度压缩所需资

料和办理时限，实现所有优惠备案业务“先享后审”零约束，21

个事项实行“先享后审”。加强部门联动，联合国税部门实行办

税窗口并联受理，联合国土、房管、民政等部门实行房地产交易

的一体化集约办理，极大方便纳税人办事。

（四）建立满意度测评反馈机制。加强服务后续监管，健全

服务评价机制，及时征询服务对象意见建议，全面客观掌握活动

开展情况，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时间周期，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和

质量，努力使服务活动真正成为群众满意工程。

二、初步成效

（一）服务前移，减轻了办税负担。纳税人少跑一次，税务

人员多跑一次，向 5200余户次纳税人提供“至少去一次”上门

服务，大大减轻了纳税人负担。

（二）流程再造，提升了工作效率。“至少去一次”是对“最

多跑一次”改革后地税部门工作流程的再造，优化统筹人力资源，

实现一线服务人员力量倍增效果。地税局通过“至少去一次”服

务机制，广泛发动后台税源管理人员走到服务企业第一线，充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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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线服务力量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基层窗口的工作压力，理

顺了工作机制。

（三）创新平台，整合了政务资源。重点抓好与国税、人力

社保、市场监管以及各乡镇街道等部门的合作，发挥好“税云小

站”的便民服务“前哨阵地”作用，进一步拓展“小站”办事功

能，在深化税务事项办理功能基础上，将部分社保、工商事项办

理纳入“小站”，使“税云小站”真正成为纳税人身边的“行政

服务中心”。在线下合作基础上，积极整合“互联网+”线上政务

资源，探索将市地税部门的“码上办税”掌上办税平台与社保、

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网上办税移动平台对接联合，形成一个纳税人

可办理多部门事项的“网上综合超市”。

（四）优化服务，强化了业务指导。为确保企业在享受“最

多跑一次”服务的同时，依法合规办理各类涉税事项，地税部门

干部主动上门为企业开展业务辅导。通过主动政策辅导，市地税

部门 7家上市公司或拟上市企业避免、纠正了 14项偶然性、非

主观税务处理失误，防止了更大损失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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